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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高市教特字第104365068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訊息(含報名表)乙份(14038922_10436506800A0C_ATTCH2.doc)

主旨：函轉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辨理2015年台灣女

孩日在高雄「女孩工作日－讓女孩用藝術發聲」活動，請

轉知所屬踴躍參與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104年9月25日馨高

字第1040090143號函辦理。

二、「食」對女孩身體有著深厚的影響，為了維持好身材而刻

意節食等；因此，特別在台灣女孩日前夕舉辨「食在女孩

-我的味道我決定」活動，並透過女孩工作日邀請女孩集

體藝術創作，共同為女孩的身體自主權益發聲。

三、活動地點：高雄市婦女館。

四、活動時間：10月9日上午10時30分至下午3時0分。

五、報名資格：18歲以下女孩(亦開放男孩參加)，計50名（額

滿為止）。

六、活動報名網址：http://goo.gl/forms/7uXp5tw1PJ，報名

表請傳真或e-mail，並請電話確認報名狀況，聯絡人：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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馨高雄分事務所李專員(07)223-7995，FAX:(07)223-8381

，E-MAIL:goh475@goh.org.tw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(全)

副本：本局特殊教育科 2015-10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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